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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办公室文件

米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米易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使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
米府办发〔2022〕75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相关部门：

《米易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使用管理办法》，已经米易

县人民政府第 23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于你们，请认真遵

照执行。

米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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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易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脱贫攻坚期间，为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发展资

金短缺，我县设立了贫困村和非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根据《四

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加强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川农发〔2021〕

129号）要求，决定将原“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更名为“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基金”，结合米易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为村集体所有，在县农业农

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县财政局和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由村

两委负责管理和使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支持脱贫

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产业。

第三条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使用管理遵循“公开透明、

规范管理、注重绩效、滚动使用”的原则，确保规范、安全、可

持续。

第二章 基金筹集

第四条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筹集和补充来源包括：（一）

原“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和原“插花贫困户产业扶持基金”及基

金留存收益。（二）用于补充基金的各级各类财政资金、社会捐

赠及其他方面资金。

第三章 基金使用

第五条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主要用于脱贫户、边缘易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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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发展产业的借款需求，借款为无息借款。

第六条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在充分满足脱贫户、边缘易

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借款需求，有余额的前提下，鼓励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在基金使用范围内，优先有偿出借给本村集

体经济组织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借款利率不能低于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如借款单位注销或解散，应优先偿还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基金。

第七条 借款额度。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

户使用基金借款额度原则上不超过 1 万元/户。如因产业发展需

求等实际情况需增加借款额度的，由村两委初审报乡（镇）人民

政府审批同意。

第八条 借款期限。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借款期限原则上

不超过 3年。

第九条 各脱贫村设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专户，实行专

账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各乡（镇）设立乡（镇）级集体

经济发展基金专户，归集管理非脱贫村集体经济发展基金，实行

专账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

第十条 借款程序。

（一）提出申请。借款人（包括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

发严重困难户和集体经济组织）自愿填写《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

金借款申请表》，由村两委初审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同意。

（二）民主决策。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

和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申报，村两委召开会议（村两委班子及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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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脱贫户代表），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申请人资格、申请资

金额度、资金使用方向、申请人还款能力等情况进行审核，并报

各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对基金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合理性、

完整性负责。

（三）公开公示。一是政策公开。乡（镇）和村两委应将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使用管理办法和相关政策在政务、村务公开

栏公开，并深入开展宣传。也可通过广播、短信、微信等方式将

政策宣传到每户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和村集

经济组织。二是审议公示。村两委应将基金借款申请审核会议形

成的决议及时进行公示，通过和未通过审核的借款户均要进行公

示。公示内容包括：借款人姓名、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

限、审核结果（含未通过的具体原因等）、监督举报电话等，公

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乡（镇）审议结果也应将审批结果进行

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四是财务收支公示，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基金财务收支情况与村级财务公示同时进行，公示内容

包括：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财务收支明细和账户余额情况。

（四）签订合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借款情况经公示无

异议后，村委会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一式三份），合同要明

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账户名称、开户行、账

号，违约责任等内容。

（五）基金发放。村级集体经济基金财务管理参照村级财务

管理规定执行，村委会根据借款合同，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

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到借款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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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从借款对象递交申

请到资金发放的时间不超过 20个工作日。村委会应当在受理借

款对象借款申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报乡（镇）审

批，乡（镇）应自收到村级报送资料之日起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批。村委会应在收到乡（镇）审批意见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合

同签订及基金发放。

第十一条 借款回收。借款到期后，借款人要按照借款合同

约定及时归还借款，将还款存入基金账户，因村级建制调整，借

款存入借款人所在村的基金账户。

若借款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因自然灾害、

瘟疫等不可抗拒原因致使不能及时归还借款，村两委应及时核查

核实，经借款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本人申请、

民主评议审定、公开公示后按程序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可

适当延长还款期限。若需按规定予以核销，须报县农业农村局审

核，县人民政府审定。

第十二条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使用范围。基金只能用于

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村电商、农旅结合、农产品加工等产业

业态。不能用于下列各项支出：

（一）直接补助给农户或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借给农户；

（二）购买投资理财产品；

（三）无偿借款给家庭农场、农民专合社、农业企业等；

（四）修建楼堂馆所、改善办公条件、购置车辆；

（五）发放村干部补贴、弥补村级公用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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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金管理

第十三条 村两委负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的具体管理

和使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基金的审批、监督、指导。

第十四条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支出会计凭证须附原始

资料，包括基金出借的会议决议、公示资料，《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基金借款申请表》、借款合同等原件。

第十五条 各乡（镇）、驻村工作组要加强对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基金的指导和监督，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基金管理使用的

监督，确保基金借款按要求使用。

第十六条 对违规使用借款的借款人，村两委应终止借款合

同，并依法依规收回借款，对借款六个月仍未使用的，予以收回

借款。

第五章 基金监督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监督

管理的责任主体。县农业农村局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的主管

部门，牵头负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制度设计、管理办法制定、

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县财政局负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的筹

集和监督。

第十八条 县级农业农村、财政、乡村振兴等部门要加强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分析出现的

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措施，确保基金使用管理规范。

第十九条 各乡（镇）要充分利用政府网站、手机信息、村

级广播、村务公开栏和自媒体等方式，持续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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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息公开机制，把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的管理、发放、使

用全程向群众公开，提高透明程度，接受社会监督，扩大政策影

响力。

第二十条 各乡（镇）在每月 10日前向县农业农村局报送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使用情况统计报表，及时反映工作开展情况。

第二十一条 对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使用管理中的违

规违纪行为，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各脱贫村应当在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

结合本村基金管理实际，制定本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管理细

则，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米易县农业农村局、米易县财政局、

米易县乡村振兴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米易县贫困村产业

扶持基金管理办法（修订）》（米府办发〔2017〕47 号）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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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

米易县人民政府

关于刘先琼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米府发〔2022〕18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经 2022 年 9 月 21 日县人民政府第 26 次常务会议研究，

决定：

刘先琼同志任米易县财政局副局长；

李春庭同志任米易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免去：

唐文跃同志米易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职务；

刘融冰同志米易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职务；

刘先琼同志米易县财政局总会计师职务；

赵 利同志米易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张剑发同志米易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特此通知。

米易县人民政府

2022 年 9 月 21 日


